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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補助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七點、第十六點，並自

即日生效。

附修正「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補助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七點、第十六點

部　　長　李遠

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補助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七點、第十六點修正規定

五、申請時間、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由本部所屬新竹、彰化、臺南、臺東生活美學館（以下簡稱生美館）受理。

（二）各類別原則每年受理一次，於申請年度前一年十二月一日至申請年度一月三

十一日（以郵戳為憑）受理申請，受理起迄日如遇國定假日，順延至下一辦

公日。收件頻率及期間如有變動，本部將另行公告。

（三）每一申請案應於申請期限且活動前，依辦理地點向以下各生美館提出申請

（審查處理期間約為二個月，必要時得延長之）：

１、新竹生美館：連江縣、宜蘭縣、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

縣、新竹市、苗栗縣。

２、彰化生美館：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

３、臺南生美館：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金門

縣。

４、臺東生美館：花蓮縣、臺東縣

（四）依本要點申請補助者，應於受理申請期限內，來函檢具下列資料，以掛號郵

寄（以郵戳為憑）或專人送達方式向各生美館提出申請，郵件封面請註明申

請項目，計畫書電子檔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予相關承辦人員；或由「文化部

獎補助資訊網」（https://grants.moc.gov.tw/Web/）線上申請。缺件、逾

期或資料與規定不符者不予受理。無論是否給予補助，所送文件均不予退

還：

１、經費補助申請表、計畫書及立（備）案證書影本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報

備證明影本一式一份。

２、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應提出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申請補助之會議紀

錄或全體區分所有人同意申請補助之證明文件。

七、各單位每年申請補助案件數、年期、金額及撥款方式：

（一）同一申請單位每年以補助一案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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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助共好類」補助年期、金額及撥款方式：

１、互助共好類計畫執行期限以一年為原則，每一案補助金額每年原則以新臺

幣五十萬元為上限。

２、計畫依實際工作進度，原則分二期撥付，如因進度及實際撥款需求，得不

受分期請款之限制：

（１）第一期款：受補助單位檢送修正計畫書、補助契約書（以上資料需

註明配合款）、第一期款收據等資料，經審核無誤後撥付核定補助

經費百分之五十。

（２）第二期款：受補助單位應於當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提送全案執行成果

報告書（含全案電子檔）、工作進度達百分之百之報表資料、全案

執行經費明細表及第二期款收據，經審核無誤後撥付核定補助經費

百分之五十。

（三）「自主參與類」補助年期、金額及撥款方式：

１、自主參與類計畫執行期限為一年（不得跨年度），每一案補助金額以不超

過新臺幣十萬元為原則。

２、受補助案件其補助經費，於計畫執行結束後採一次撥款方式辦理。

３、受補助單位原則應於計畫執行結束十五日（最遲至當年十一月三十日）內

備函檢附收據、成果報告書等資料，辦理結案及撥款。

十六、著作權規範：

　（一）受補助單位同意其因本補助所產生之成果資料，如成果報告書、照片、影

視音資料（包含影像紀錄、微電影、音樂相關創作、紀錄片等）、相關出

版品（如雜誌、社區報、文史調查、繪本、筆記書等）、文宣資料、劇

本、文字圖說紀錄、調查報告、詮釋資料及其他相關成果等之著作財產

權，非專屬、無償授權本部、本部所屬生美館及本部授權之人基於非營利

目的為不限時間、地域、次數及方式之利用，以推廣及宣傳行銷成果。

　（二）本部、本部所屬各生美館及本部授權之人利用本計畫成果時，除著作人明

示不具名外，應以適當方式表示著作人姓名或名稱。「文化藝術工作者及

事業著作權保障辦法」第4條關於著作人格權規定，依著作利用之目的及方

法，於表示顯有困難，或不違反社會使用慣例者，得省略著作人之姓名或

名稱。

　（三）為提升公眾近用效益，並展現受補助計畫所產生之效能，將輔導受補助單

位，自行著錄、校對和補充計畫內，具故事性或文化性之一至三筆素材，

於本部臺灣社區通網站開放呈現；上開素材之詮釋資料（不含預覽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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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用CC「姓名標示」3.0臺灣及其後版本（CC BY 3.0 TW+）對外釋出，

而詮釋資料之預覽縮圖及原始數位物件（digital object）則以創用

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3.0臺灣及其後版本（CC BY-NC 3.0 TW+）或較

其更為開放之授權條款對外釋出，另並需同步上傳相關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或授權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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